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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實施遠距教學注意事項 

自 111學年度起實施 

 

為符合辦理「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成效檢核」自評規準，並維護本校線上課程品質，

本注意事項將摘錄實施「遠距教學」相關法規之規範及教學指引作為授課依據，敬請開課單

位及授課教師參照辦理。 

一、法規依據 

(一)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大專校院數位學習課程實施成效檢核作

業說明」、「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參考規範」、「大專院校遠距教學課程與線上

教學指引」、本校「中國文化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要點」。 

二、實施「遠距教學」定義及管理範圍: 

(一)「遠距教學」相關名稱定義： 

(1)所稱「遠距教學課程」，指單一科目授課時數二分之一以上以「遠距教學」方式進

行。 

(2)所稱「網路混成課程」，指授課時數有包含線上授課，但遠距教學方式未達課程總授

課時數的二分之一者。 

(3)指師生透過通訊網路、電腦網路、視訊頻道等傳輸媒體，以互動方式進行之教學；授

課時數包括採「非同步」、「同步」方式之線上課程講授、師生互動討論、測驗及其

他學習活動之時數；並於學習管理系統為之。 

(4)「同步網路教學」是指運用同步線上教學系統，師生在同一時間線上視訊授課與交流 

(5)「非同步網路教學」是指教師透過事先錄製數位教材、規劃線上討論或測驗等，上架

至學習管理系統，並經營非同步線上教學活動。 

(6)「學習管理系統」是指具備教學實施、記錄學生學習情形及其他支援學習功能之課程

學習平台。 

三、「遠距教學」開課申請流程: 

(一)「遠距教學課程」: 

(1)開設「遠距教學課程」前，授課教師應填妥「遠距教學開課申請表暨教學計畫書」送

交專責單位檢核，完成後再提案送系(所、中心、學位學程)、院、校課程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再送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始得實施。 

(2)核可開辦之「遠距教學課程」應公告於網路上提供查詢。學生所修習之『遠距教學課

程』總學分數，不得超過畢業總學分數之二分之一；但數位專班學生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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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實際開課後，教務單位應據以將遠距課程教學計畫填報上傳「大學校院課程資源

網」，完成報部備查程序。 

(二)「網路混成課程」： 

(1)開設「網路混成課程」前，授課教師應填「遠距教學開課申請表暨教學計畫書」送交

專責單位檢核，完成後再提案送系(所、中心、學位學程)、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始得實施。 

(2)核可開辦之「網路混成課程」，應公告於網路上提供查詢。 

(三)開課申請日期: 

每年 2月 20日前截止受理當學年度暑期暨下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每年 9月 20日前截

止受理當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 

四、參照「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成效檢核」自評規準: 

(一)如教師欲採用校外學習平台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或「網路混成課程」，應以具備考核

與學習輔助機制之學習系統。例如包含記載師生互動、評量活動、作業繳交、學生作品

觀摩、同儕互評等內容等之學習平台，或教育部認可之磨課師MOOCs線上學習平台。 

(二)遠距教學之製作及使用數位教材，應遵循智慧財產權法及各相關規定。 

(三)採「非同步網路教學」時，教師應自製數位教材或獲授權之數位教材、或引用外部合法

之教材影片連結，並宜實施師生討論互動、或線上測驗、或線上作業等學習活動。 

(四)採「同步網路教學」時，教師應將同步直播課程側錄留底備查，若採截圖方式留存者，

建議每一節課至少截圖不同畫面 5張，並宜佐證出有實施師生討論互動或其他學習活動

之實施。依法至少須保存五年。 

(五)授課教師宜依課程需要舉行線上課之形成性評量（例如：線上議題討論、線上測驗、線

上作業、線上實作演練等）；但總結性評量（例如：期中考試、期末考試）以於教室實

地舉行為原則，以境外學生為主要修習者之全遠距教學課程不在此限。 

(六)授課教師須提供可登入學習管理系統內該科目之學生帳號與教師帳號給予專責單位，便

於評鑑審查，以及配合教育部數位學習實施成效檢核作業。 

五、「遠距教學」課後結案程序: 

(一)「遠距教學課程」結束後，授課教師應依專責單位規劃期程配合辦理「遠距課程課 

後評鑑報告」，其評鑑報告書須經「遠距教學課程評鑑委員會」審議，將評鑑結果提供 

開課單位提送系(所、中心、學位學程)、院課程委員會完成備查程序。所有「遠距教學 

課程」相關文件及線上課程資料，至少須保存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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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路混成課程」結束後，於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應繳交「網路混成課程線上教學紀錄 

表」至專責單位存查。所有相關文件及線上課程資料，至少須保存三年。 

六、專責單位聯繫方式: 

學制 日間學制課程 進修學制課程 

服務範圍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進修學士班、二年制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專班、產業碩士專班 

承辦單位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校本部) 推廣教育部學程學位發展中心(大夏館) 

承辦人 
謝淑媛小姐 / 分機 11211 

sharon@ulive.pccu.edu.tw 

許瑄芳小姐 / 分機 8269 

hsfhsu@sce.pccu.edu.tw 

 


